








乐工组[2011]54号



关于转发省总工会《关于工会系统开展
2011年“农民读书节”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—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建设、交通工会：
现将省总工会《关于工会系统开展2011年“农民读书节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川工宣字[2011]1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于2012年1月6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市总工会组宣部。


乐山市总工会组宣部
2011年12月23日


